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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落实《关于进一步完善中央财政科研项

目资金管理等政策的若干意见》的精神，更好地激发我校科研活

力，进一步规范我校科研项目专家咨询费的管理使用，依据《中

山大学预算管理办法》《中央财政科研项目专家咨询费管理办法》，

结合我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专家咨询费是指项目（课题）承担单位（以下简称

单位）在项目（课题）实施过程中支付给临时聘请的咨询专家的

费用。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科研项目列支的专家咨询费，按以下

规定执行： 

咨询 

形式 
人员类别 

咨询时间 

半天最高 

不超过 

全天最高 

不超过 

现场 

形式 

院士、全国知名专家 2700 元 4500 元 

高级职称 1800 元 3000 元 

其他人员 1000 元 1800 元 

通讯形式 按现场形式咨询标准的 50%执行 

第四条  本办法中专家咨询费的执行标准均指税后金额。 

第五条  “全国知名专家”仅适用于文科，具体范围包括：

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

科学院学部委员、学科门类和一级学科全国学会会长、中央马克

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首席专家和文科教授一级岗。现任或

者曾任上述职位的人员均可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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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校内专家领取专家咨询费，应合并到当月工资薪金

所得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采用银行转账方式转入个人工资结算

账户（银行卡），不得以现金形式发放；校外专家领取专家咨询费，

应按劳务报酬所得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根据专家姓名、身份证

件号码和银行账号信息转入个人银行账户（卡），原则上不得以现

金形式发放。 

第七条  领取专家咨询费的校内领导干部应严格执行《中山

大学关于规范领导人员评审费、讲课费等劳务报酬发放工作的暂

行办法》的有关规定。 

第八条  严禁借专家咨询会的名义虚列支出；严禁列支专家

以外人员的专家咨询费；严禁套取专家咨询费私设“小金库”。 

第九条  各项目负责人及其所在单位对科研项目开支专家

咨询费的合规性、合理性、真实性和相关性负有直接责任和报销

审批责任，并自觉接受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违反本办法规定，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应当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 

（一）开支标准超出规定； 

（二）报销和发放审批不符合规定； 

（三）存在虚领、冒领专家咨询费的情况； 

（四）存在其他违规行为。 

第十条  核算中心对各科研项目开支专家咨询费负有报销

审核责任。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核算人员，应当追究其责任： 

（一）未按规定核减超标准发放专家咨询费； 

（二）未严格审核专家咨询费发放审批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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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审核过程中发现的虚领、冒领专家咨询费的行为不

予制止； 

（四）存在其他违规行为。 

第十一条  财务与国资管理处和审计处对各科研项目开支

专家咨询费负有监督检查责任。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财务人员和审

计人员，应当追究其责任： 

（一）对检查发现的超标准发放专家咨询费的行为隐瞒不报； 

（二）对检查发现的虚领、冒领专家咨询费的行为隐瞒不报； 

（三）存在其他违规行为。 

第十二条  有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所列行为之一的，

财务与国资管理处与其所在单位根据其行为的性质、情节及所造

成后果的严重程度，分别采取问责措施。 

违纪行为涉及金额不超过 1000 元的，采取措施如下： 

（一）批评教育； 

（二）责令作出书面检查； 

违纪行为涉及金额超过 1000 元但不超过 5000 元的，采取措

施如下： 

（一）在一定范围内通报批评； 

（二）纳入失信名单； 

违纪行为涉及金额超过 5000 元的，采取措施如下： 

（一）取消年度评先评优资格； 

（二）扣减年度奖励性绩效。 

以上措施可以单独适用或者合并适用。同时依法责令退还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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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相应的经济损失。 

构成违纪的，应承担纪律责任的，由纪委办、监察处依照国

家和学校有关规定给予党纪政纪处分；构成违法的，移送司法机

关处理。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财务与国资管理处负责解释。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以往有关办法与本办

法相抵触的，以本办法为准。 

 

 

 

 

 

 

 

 

 

 

 

 

 



  

 

 

 

 

 

 

 

 

 

 

 

 

 

 

 

 

 

 

 

 

 

 

中山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8 年 1 月 30 日印发 


